
2021/10/18 上午10:52 中華⺠國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-解釋函令查詢
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law/resultdet3 1/1

解釋函令

此解釋函令已停⽌適⽤

公布⽇期文號 內政部78年10⽉24⽇台內地字第745317號函

停⽌適⽤⽇期文號 內政部110年10⽉15⽇台內地字第1100264793號函

要旨 徵收⼟地經撤銷徵收，原⼟地所有權⼈死亡，其⼟地登記仍應回復為原登記名義⼈所有

內容
本案徵收⼟地既經核准撤銷徵收，應回復原狀，歸還為原⼟地所有權⼈所有；⾄原所有權⼈死亡，為顧及登
記之連續性，應回復為原登記名義⼈所有，並併案辦理繼承登記；（略）。
備註：前開內政部78年10⽉24⽇台內地字第745317號函後段有關耕地三七五租約⼄節，業經內政部87年8⽉
18⽇台內地字第8708382號函釋停⽌適⽤。


